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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横新办〔2017〕38号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横琴新区

促进知识产权工作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区直各部门，区属各国有企业：

《横琴新区促进知识产权工作暂行办法》已经区管委会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

向区商务局反映。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

2017年 12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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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琴新区促进知识产权工作暂行办法

为切实提高企业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的能力，扩大知识产权

总量，优化知识产权结构，培育企业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竞

争力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订本

办法。

一、本办法适用于在横琴新区进行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，且

符合横琴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。

二、对知识产权资助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对企业获得国内发明专利受理通知书，每件扶持 0.3

万元；对企业获得国内发明专利证书，每件再扶持 1万元；

（二）对企业申请 PCT国际专利的每件扶持 1万元；

（三）对企业获得美国、日本、欧盟授权的发明专利，每件

扶持 5万元；获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授权的发明专利，每件扶持 3

万元；同一项发明专利在 2个以上国家授予发明专利的，仅资助

2个国家的专利申请费用；

（四）对企业年度内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证 1件，给予扶

持 5千元；2件（含）以上，给予扶持 1万元；

（五）对企业年度内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6件

（含）以上，给予扶持 1万元；

（六）单个企业每年度获得的资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300万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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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获得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国家标准 GB/T

29490-2013）认证的企业，且获得认证后 6个月内发明专利申

请达 3件及以上的，给予扶持 10万元。

四、对有资质的知识产权贯标服务机构，辅导区内企业通过

知识产权贯标认证的，每 1家企业通过认证（通过认证后 6个月

内发明专利申请达 3件及以上）给予贯标服务机构 5万元扶持。

五、加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作，对经市知识产权部门

新认定的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，给予一次性扶持 10万元。

六、对区内企业作为第一完成者获中国专利金奖或中国外观

设计金奖的，每项扶持 60万元；对区内企业作为第一完成者获

中国专利优秀奖或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的，每项扶持 30万元。

七、对购买专利保险的企业，每件给予 1千元扶持。单个企

业每年度获得的扶持总额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。

八、对知识产权被侵权的企业，依企业申请，对其司法鉴定

费、公证费、诉讼费、仲裁费等分别给予 50%的资金扶持；对国

内维权扶持不超过 30万元,对涉外维权扶持不超过 50万元。

九、对新授权的商标资助如下：

（一）对企业在国内注册商标的，经认定后，每个商标注册

号给予 800元扶持，一个申请人拥有多个商标注册号的，可按

件分别扶持，单个企业可获扶持金额不超过 5万元；

（二）企业注册商标被认定为“中国驰名商标”、“广东省著名

商标”的，分别对企业一次性给予 100万元、30万元扶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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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注册商标的，每个商标号给

予 3000元扶持，不得重复申请；

（四）企业商标通过马德里体系取得注册的，在获取《商标

注册证》并通过各指定国核准注册后一次性申领扶持资金，扶持

金额为每件商标注册官费的 60%，最高不超过 5万元；

（五）在欧盟或拉美地区取得注册的，每件给予 1万元扶持；

在其他单一国家取得注册的，每件给予 3000元扶持。

（六）对获得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企业，开展制定商标战

略规划、商标预警和商标运营等工作的，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20

万元扶持，扶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开展上述工作实际发生费用的

50%；

（七）同一商标扶持总额不超过 10万元。

十、对申报材料不实、恶意套取财政资金的企业，依法追回

已扶持资金，其行为列入横琴新区失信企业名单，依法对失信企

业进行联合惩戒。

十一、本办法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十二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3年，《横琴新区

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措施（暂行）》第七章涉知识产权部分停止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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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7年 12月 28日印发


